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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14-06/26/content_8910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 

国办发〔2014〕30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，建立权

力清单制度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激发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活力，经国务

院批准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、减轻企业负担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建立和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

进一步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，对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设立的涉

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和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，实行目录清单管

理，不断完善公示制度。所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及其具体实施情况纳入各地区、各部门政务公

开范畴，通过政府网站和公共媒体实时对外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必须严格执

行目录清单，目录清单之外的涉企收费，一律不得执行。 

 

二、从严审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 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新设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，必须依据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。对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但按照国际惯例或对等原则确需设立的，由财政

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。各级财政、价格等部门要不断完善对涉企收费的管理，

加强收费管理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，完善收费票据和许可证管理制度，建立多层次监督体系，

进一步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。 

 

三、切实规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及收费 

全面清理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及收费，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一

律取消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的同时，要将涉及收费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

项目公开，并引入竞争机制，通过市场调节价格。对个别确需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行

政审批前置服务实行政府定价目录管理。对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要严格核定

服务成本，制定服务价格。规范行业协会、中介组织涉企收费行为。 

 

四、坚决查处各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规行为 

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坚决制止各类针对企业的乱收费、乱罚款和摊派等行为，对

违规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审批前置经营服务收费项目，一律取消。严禁

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严禁以各种方式强制企业赞助捐赠、订购报刊、参加培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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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社团、指定服务，严禁行业协会、中介组织利用行政资源强制收取费用等行为。一经发现

坚决予以曝光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》、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、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乱收

费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建立企业负担调查信息平台，完善举报和

反馈机制，强化社会舆论监督，加大查处力度。 

 

五、全面深化涉企收费制度改革 

按照“正税清费”原则，进一步清理取消、整合规范现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

金项目，逐步减少项目数量。取消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行政事业性

收费项目；结合部门职能调整，合并在不同部门分别设立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。取消政

策效应不明显、不适应公共财政制度要求的政府性基金项目，依法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

项目并入相应的税种。建立支持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，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收费减免措施，

将暂免小微企业管理类、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长期措施。加强涉企收费政策的

宣传评估，推动建立和实施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切实增强收费政策的针对性、时效性。研究完善

保护企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。 

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、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意义，充

分发挥各级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机制的作用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抓好工作落实。国务院减轻企业负

担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指导、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

照职责分工抓好有关政策的落实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加强涉企收费管理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

的落实情况，要及时报送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（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）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务院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16 日 


